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计划财务处会计凭证档案利用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No：
	申 请 人
	　
	员工ARP编号
	　
	所在部门
	　
	申请日期
	　

	用途
	　

	详细内容
	[bookmark: _GoBack]　

	利用方式
	1.查阅        2.复印        3.拍照       4.外借

	部门（课题）  负责人
	　
	签字：
	　
	　
	　
	年     月    日

	财务处
负责人
	　
	签字：
	　
	　
	　
	年     月    日

	研究所领导
（仅外借）
	　
	签字：
	　
	　
	　
	年     月    日

	说  明
	1.查阅、拍照或复印会计凭证请详细说明用途及查阅内容（含凭证号）。

	
	2.查阅、拍照或复印会计凭证需经课题（部门）负责人和财务处负责人审批签字，并提前与财务处会计档案主管郭莹老师预约，预约电话：82995290。

	
	3.查阅、拍照或复印会计凭证应至少2人在场，并履行登记手续，查阅期间，凭证不得带离财务室。

	
	4.任何人不得篡改和损坏会计凭证。

	
	5.依据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：“会计档案一般不得对外借出，确因工作需要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必须借出的”，需经单位主管财务所领导批准，注明借期，留下联系方式，并按时归还。



